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苏教院教务处〔2016〕18号


关于做好2016届毕业生毕业、学位审核
及毕业前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有关部门：

为保证我校2016届毕业生毕业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毕业审核原则
1.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所有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必须全部合格； 
2.毕业设计（论文）、实习等必修的实践教学环节须达到相应要求；
二、学位审核原则

1.在校期间，普通专业本科学生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425分（含）以上或通过学校组织的学位英语考试，英语专业及普高艺术类专业英语不作要求。

2.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参加江苏省普通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文科学生获得一级合格证书（二级合格证书不可替代），理工科学生获得二级合格证书。文科与理工科要求不可互换。
3.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普本学生须参加该校3门学位主干课程考试，且成绩及格。

4.专转本学生学位审核原则请阅读附件《苏州大学授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管理规定》。
5.针对专转本学生大学英语四级证书有效性作如下说明：四级证书如在设有四级考点的原专科学校获得，需原专科学校开具设有四六级考点的证明，并加盖原专科学校教务处公章；如原专科学校未设考点，但由原校统一组织参加其他考点考试并取得四级证书的，需要原专科学校证明曾组织该生前往其他考点参加四级考试，并加盖原专科学校教务处和原组织考试的考点学校的公章，我校方认可该生通过四级考试。 

6.普本学生四级及计算机成绩均应在我校考点获得。社会考点的考试成绩不予认可。
三、补考安排

在校期间未通过的应修课程，须参加补考。学校将于5月上旬安排补考。如学生仍未通过补考，在其弹性学制的有效期内按学校规定时间返校重修并考试及格，可换发毕业文凭。
四、毕业审核材料

1.入学照片册、毕业生登记表、学生成绩单、学籍卡。
2.南京师范大学（普本）申报学士学位资格审查表、授予情况汇总表、不毕业学生名单、不授予学位学生名单、论文答辩记录表；苏州大学（专转本）申报学士学位资格审查表、授予情况汇总表。
3.大学英语合格的成绩通知单、计算机等级证书（文科一级、理科二级）原件及复印件（A4大小）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名单（计算机专业对计算机等级、英语及艺术类专业对大学英语不作要求）

以上材料请按学号顺序整理后连同电子表参加会审，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毕业、学位审核工作进程安排表
	时间
	工作安排
	责任单位

	5月1日前
	各二级学院网上完成毕业生数据核对，完成班级毕业证、学位照片整理。
	教务科、各二级学院、学生

	5月中下旬
	各二级学院组织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并提交毕业设计（论文）评优推荐表、实习成绩。
	教学实践科、各二级学院

	5月上旬
	组织毕业补考

（专业课各二级学院自行安排）
	教务科、各二级学院

	5月18日—25日
	毕业、学位审核
	教务科、各二级学院

	6月上旬
	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

	6月下旬
	发放毕业、学位证书
	教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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